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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023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人。 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侯权昌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
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认为：

（1）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充分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

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内部控制制度执
行有效，能够在公司经营管理各个关键环节发挥较好的管理控制作用，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
健康运行及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基本情况，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并综合

考虑了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其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
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2 年度，公司按照承诺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3-015）。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2 年度薪酬及制订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2 年度，公司全体监事领取的薪酬合计人民币 100.04 万元，每位监事的具体薪酬详见公

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方案为：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监事，不领取监事津贴，仅领取担

任公司其他职务的薪酬，其他职务的薪酬按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领取。 监事在公
司均有任职。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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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22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留存未分配利润

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需要，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英利汽车 60127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雨 /
办公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卓越大街 2379 号 /
电话 0431-85022771 /
电子信箱 IR@engley.net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36 汽车制造

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C36）下属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C3670）。

（一）汽车行业基本情况
2022 年，适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面对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汽车行业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指
导下，在全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冲击，走出年中波动震荡，持续保持了
恢复增长态势，全年汽车产销稳中有增，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为稳
定工业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2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02.1 万辆和 2,686.4 万辆，同比
增长 3.4%和 2.1%，延续了去年的增长态势。 其中乘用车在稳增长、促消费等政策拉动下，实现
较快增长，为全年小幅增长贡献重要力量，乘用车产销分别为 2,383.6 万辆和 2,356.3 万辆，同
比增长分别为 11.2%和 9.5%；商用车处于叠加因素的运行低位。 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
全年销量超 680 万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25.6%，逐步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迎来新的发展和
增长阶段。 汽车出口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屡创月度历史新高，自 8 月份以来月均出口量超过 30
万辆，全年出口突破 300 万辆，有效拉动行业整体增长；中国品牌表现亮眼，紧抓新能源、智能
网联转型机遇全面向上，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其中乘用车市场份额近 50%，为近年新高。

（二）汽车零部件基本情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支撑汽车工业持续稳步发展前提条件。 汽车工

业的景气程度直接影响到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随着汽车在城镇家庭的逐渐普及，乘用车行
业已基本告别 2000-2010 年十年高速增长期，转而进入稳健增长时期。 长期来看，我国汽车保
有量提升空间仍然极为广阔。 我国仍处于汽车普及阶段，和发达国家汽车人均保有量相比还有
很大市场空间，长期来看整车行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整车市场作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下
游市场，其持续增长将直接拉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2022 年商务部、工信部等十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
施的通知》， 就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提出了包括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在内的六大扩消费行动，
持续有力的政策均意在促进汽车消费。 未来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升级带来的汽车升级换
代、 新能源汽车普及等因素将有力拉动汽车行业增长， 从而进一步带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
展。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实现汽车零部件的轻量化， 主营业务为车身结构零部件及防撞系统零部件的

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含金属零部件和非金属零部件两大类。除汽车零部件
外，公司也生产少量汽车零部件相关的模具。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含金属零部件和非金属零部件两大类，金属零部件包括仪表板骨架、防撞

梁、门槛、 EV 电池下壳体以及其他车身冲压件等；非金属零部件包括前端框架、车底护板、备
胎仓、 EV 电池上壳体、电瓶托盘、轮罩等。 除汽车零部件外，公司也生产少量汽车零部件相关
的模具。

1、公司金属零部件主要包括仪表板骨架、防撞梁、门槛、EV 电池下壳体以及其他车身冲压
件等。 金属零部件图示及主要用途如下：

2、公司非金属零部件包括前端框架、车底护板、备胎仓、EV 电池上壳体、电瓶托盘、轮罩
等。 非金属零部件图示及主要用途如下：

（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车用钢材、铝材和热塑、热固类材料等。
对于钢材铝材类金属原材料，公司实际生产中会综合销售订单、销售预测信息、采购周期、

生产计划及库存等因素进行采购。 因账期、服务、交付等原因，公司通过第三方经销商采购大部
分金属原材料。 公司在每月进行询比议价，确定供应商，采用货到付款的付款方式。

热塑、热固类材料，如 PP 玻纤增强材料，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采取年
度锁定价格，每年初根据项目整体情况，商定新一年度价格。 通过逐月签订详细规格的采购合

同或采购订单进行采购。
公司主要采购流程图如下：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在取得产品订单并签署框架合同后将产品规格以及技

术参数提交研发部门按照下游整车制造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工艺设计和模具开发， 在通过整
车制造商或一级零部件供应商生产批准程序（PPAP）后由生产部视订单的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
划并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采用区域性管理模式，实行大客户经理制。 公司销售均为直销，不存在经销情况。

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客户新项目的议价、承接和量产产品的订单承接及销售服务。 公司在与整
车制造商的合作过程中通常采用“一品一点”配套模式，即一款零件只由一个零部件厂商供应。

公司主要销售流程图如下：

（四）行业地位
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掌握轻量化前沿技术，并成为专业的轻量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

材料方面，经历了从高强钢、超高强钢、铝合金板材及型材到多种玻纤增强复合材料的单独及
组合应用；同时，公司已与国内外先进的汽车零部件厂商、模具厂商、材料厂商保持着紧密的合
作关系，持续进行深度交流，不断提升自身的产品开发效率和质量，并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等领域进行研究。 在工艺方面，具备冲压、辊压、液压成型、热成型、激光焊接到挤出、热压和
注塑等多种生产工艺。 此外，公司拥有自主设计的研发体系，经历多年发展，已经为国内合资品
牌及自主品牌的整车厂设计开发一百多个轻量化零部件。

公司重要客户主要为中高端车型的优质主机厂，与包括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华晨宝马、沃
尔沃亚太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也在逐步推广以新能源车为主的新兴主机厂客户业
务，客户结构不断丰富。 公司凭借对轻量化材料的深入理解和丰富的经验，依靠良好的制造能
力和设计能力，已经成为行业内完整的车身轻量化解决方案提供者。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我国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交通、环保、能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国家

越来越重视节约资源、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指引下，汽车轻量化以及新能源汽车成为了
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汽车轻量化后车辆加速性提高，车辆控制稳定性、噪音、振动方面也均有改善。 因此，车身
重量的降低将对整车的燃油经济性、车辆控制稳定性、减少废气排放都有显著效果。 随着汽车
从传统燃油型向新能源转型， 整车厂商对零部件供应商又提出了技术创新及优化工艺的新要
求。 零部件行业的长期发展向好势头不变，仍有较大的发展机遇。 公司将顺应市场趋势在轻量
化方向上继续发力，利用公司的研发实力，将不同的轻量化产品组合，打造出更轻量化的车身
结构件和安全件。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 年

总资产 7,929,951,648 7,135,019,996 11.14 7,022,80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80,427,706 3,643,212,877 1.02 3,250,219,975

营业收入 5,094,269,391 4,595,391,392 10.86 5,019,623,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369,678 148,610,729 -60.72 165,218,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86,506 97,822,501 -97.36 151,166,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6,464,618 233,244,873 9.96 1,044,535,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8 4.26 减少 2.68 个百分点 5.2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039 0.102 -61.76 0.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039 0.102 -61.76 0.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92,136,352 848,194,828 1,575,621,870 1,578,31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61,969 -55,192,415 38,944,978 67,255,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253,118 -42,617,515 28,695,132 11,255,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92,295 20,493,915 120,238,123 23,840,2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41,1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3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 标 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
量

开曼英 利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0 1,298,704,372 86.91 1,298,704,372 无 境外法人

海通吉 禾私募 股
权投资基 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海
通 （吉林 ）股权投
资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3,584,200 5,321,946 0.36 0 无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上海昂 巨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上
海胡桐 投资中 心
（有限合伙）

-3,170,200 4,251,588 0.28 0 无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戴庆康 793,900 793,900 0.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建枫 306,000 738,100 0.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春梅 615,000 615,000 0.0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吉林省 银河生 物
产业创业 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0,572,275 560,408 0.04 0 无 国有法人

夏彬 458,000 543,800 0.04 0 无 境内自然人

许光磊 500,000 500,000 0.03 0 无 境外自然人

蔡占岐 71,000 488,000 0.03 0 无 境外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开曼英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792,995.16 万元，同比增长 11.14%；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68,042.77 万元，同比增长 1.0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9,426.94 万元，
同比增长 10.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6.97 万元，同比下降 60.72%；实现利
润总额 8,614.55 万元，同比下降 64.5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279�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3-016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林
启彬、林上炜、林上琦、程子建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关联交
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属
正常业务范围，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 交易事项公允、合法，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
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 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定价以市场为原则，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会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

（二）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 计
金额

2022 年实际 发生 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 人 购 买 商
品

成都友利 3,100 2,691
林德维曼 3,300 1,025 订单不如预期

吉林进利 3,600 3,207
佛山彰利 2,000 2,405
青岛友利 3,200 2,450
长沙彰利 750 425

长春崨科 20,000 14,150
2022 年 10 月 31 日 ，长春崨科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 此处交易金额为 2022 年 1 月
至 10 月的交易金额 。

成都瑞光 750 63
苏州旭鸿 350 333
天津进利 100 331
吉林昱光 100 0
小计 37,250 27,080

接受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租赁服务

吉林昱光 2,800 2,393
林德维曼 1,300 1,356
成都瑞光 100 678
吉林进利（接受
劳务） 600 719

吉林进利 (接受
租赁服务) 150 99

天津进利 700 532
佛山彰利 100 170
青岛友利 100 0
长春崨科 100 23
小计 5,950 5,970

向关联 人 销 售 商
品提供租赁服务

青岛友利 0 81
长沙彰利（销售
商品） 300 447

长沙彰利（提供
租赁服务） 22 0

佛山彰利 0 36
天津进利 0 273
长春崨科 120 76
小计 442 913
合计 43,642 33,963

（三）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商
品

成都友利 3,000 2,691

林德维曼 1,500 1,025

吉林进利 3,500 3,207

佛山彰利 2,500 2,405

青岛友利 2,600 2,450

长沙彰利 500 425

成都瑞光 100 63

苏州旭鸿 400 333

天津进利 500 331

小计 14,600 12,93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租赁服务

吉林昱光 2,500 2,393

林德维曼 1,500 1,356

成都瑞光 700 678

吉林进利(接受劳务 ) 800 719

吉林进利(接受租赁服
务) 100 99

天津进利 600 532

佛山彰利 200 170

小计 6,400 5,947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提供租赁服务

青岛友利 100 81

长沙彰利（销售商品 ） 500 447

佛山彰利 100 36

天津进利 300 273

小计 1,000 837

合计 22,000 19,71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成都友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友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46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562047871M
成立时间：2010-11-09
主要股东：友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冲压、加工、开发与销售，冲压模具、检具开发、设计、制作、销售。 (以

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柏合街道合志西路 199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3,718

万元，净资产为 10,511 万元，营业收入 3,544 万元、净利润 -1,246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成都友利为公司参股公司，董事林上琦任该公司监事。
4.履约能力分析：成都友利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二）Linde+Wiemann� SE＆Co.� KG（简称：林德维曼）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股份两合公司
注册资本：3,985.5 万欧元
主要股东：JBM� Global� Technologies� GmbH
主营业务：辊压零件的制造、销售。
住所：迪伦堡工业大街 4-12 号
2.因该公司为境外公司，故无法取得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合营方。
4.履约能力分析：林德维曼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三）吉林进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吉林进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00794415178F
成立时间：2007-01-04
主要股东：Jin� Li� Auto� Parts� Company� Limited，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汽车精密冲压零部件、汽车减震器、离合器、汽

车仪表生产,场地租赁、房屋租赁 ,金属板材、卷材、管材、销售 ,铆焊加工，机械设备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经合大街 1854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157

万元，净资产为 2,614 万元，营业收入 4,027 万元、净利润 -110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吉林进利为公司参股公司，董事林上琦任该公司监事。
4.履约能力分析：吉林进利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四）佛山彰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佛山彰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宗贤
注册资本：25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059963274J
成立时间：2013-01-18
主要股东：Chang� Li�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mpany。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

部件研发；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摩托车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零
售；通用零部件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金属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华南五金产业基地新安工业区东阳三路 8-2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488

万元，净资产为 3,695 万元，营业收入 5,034 万元、净利润 475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Chang� Li�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mpany 持有 100.00%股权，系公司

参股公司 Chi� Rui� (Cayman)�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 Chi� Rui）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佛山彰利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五）青岛友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青岛友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MA3F7MW24F
成立时间：2017-07-12
主要股东：成都友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冲压、加工、开发与销售，冲压模具、检具设计、开发、制作、销售，货

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环保产业园明基路 8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729

万元，净资产为 3,416 万元，营业收入 2,992 万元、净利润 -30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成都友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 100.00%股权，系公司参股公司 Chi�

Rui 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青岛友利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六）长沙彰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长沙彰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宗贤
注册资本：2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329414663U
成立时间：2015-02-03
主要股东：佛山彰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模具、计算机零部件、金属制厨

房用器具、金属家具的制造；汽车零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产业基地（长龙街道）凉塘东路 1299 号车间 101 第五区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68 万

元，净资产为 312 万元，营业收入 448 万元、净利润 -8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佛山彰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 100.00%股权，系公司参股公司 Chi�

Rui 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长沙彰利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七）成都瑞光涂装有限公司（简称：成都瑞光）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237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558990103B
成立时间：2010-08-26
主要股东：Ruiguang� Painting� Co.,Ltd（瑞光涂装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涂装件加工、销售；保险杠骨架涂装线、阴极

电泳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三段 109 号 1 栋 1 层 1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960

万元，净资产为 3,338 万元，营业收入 2,305 万元、净利润 13 万元。
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Ruiguang� Painting� Co.,Ltd 持有 100.00%股权， 系公司参股公司 Chi�

Rui 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成都瑞光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八）苏州旭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旭鸿）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启丁
注册资本：257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682970599X
成立时间：2008-12-02
主要股东：GLORY� ACHIEVE� CORP.
主营业务：生产设计与制造汽车零部件、汽车车身外覆盖冲压模具、汽车及摩托车夹具、检

具、精密冲压模具、模具标准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太仓经济开发区兴业南路 9-6 号
2.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故无法取得。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GLORY� ACHIEVE� CORP.的股东林启安、林启源系林启彬的兄弟，

林咏茜系林启彬的姐妹，林启丁系林启彬的堂兄。
4.履约能力分析：苏州旭鸿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九）天津进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天津进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MA05ND6T8K
成立时间：2017-03-02
主要股东：吉林进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制造（钣金、喷涂及其他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除外）、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旺道 13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651

万元，净资产为 1,261 万元，营业收入 1,407 万元、净利润 -18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吉林进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 100.00%股权，系公司参股公司 Chi�

Rui 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天津进利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十）吉林昱光涂装有限公司（简称：吉林昱光）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萧嘉祯
注册资本：60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00691474183A
成立时间：2009-10-15
主要股东：Yuguang� Painting� Co.,Ltd.（昱光涂装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涂装件加工）。 ；一般物品鉴定服务；技术服

务、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质检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经合大街 2888 号
2.2022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545

万元，净资产为 6,062 万元，营业收入 4,439 万元、净利润 -69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Yuguang� Painting� Co.,Ltd（昱光涂装有限公司）持有 100.00%股权，系

公司参股公司 Chi� Rui 下属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吉林昱光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上述关联人采购的商品主要为向关联方购买零部件； 向关联方销售的商品主要为

关联方在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的原物料。 公司向上述关联人接受劳务主要为加工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本着公平、合理、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关于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获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后，公司（含子公司）将根据经
营中的具体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

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时间
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
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小，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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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并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
事 7 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上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汇报。
4、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一致同意并通过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同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出具了《长
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对有关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了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 审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2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94,269,391 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0.86%； 实现利润总额

86,145,483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69,678 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60.72%。随着募投在建项目的建设实施自有资金的需求增大，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
及业务的不断增长，公司在市场开拓、研发、生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运营资金需求。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未来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周转及战略发展需求，更好地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本年度
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3-015）。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 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启彬、林上炜、林上琦、程子建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2 年度薪酬及制订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2 年度，公司全体董事领取的薪酬合计人民币 366.43 万元，其中独立董事津贴的标准为

人民币 10 万元 / 年（税前），每位董事的具体薪酬详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独立董事津贴按照《独立董事服务协议》为人民币 10 万元 / 年（税前）。 内部董事按照职

级，根据其与公司签署的聘任合同确定的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再单独领取董事津贴。 根据年
度经营管理目标实现情况， 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根据年度考核结果提出绩效薪酬发放
数额方案，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 外部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及制订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2022 年度，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领取的薪酬合计人民币 337.10 万元，每位高级管理人员

的具体薪酬详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其与

公司签署的聘任合同及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领取基本薪酬及年度绩效奖金。 个人年
度绩效奖金发放数额 = 月工资总额 * 绩效分配系数 / 全年工作日 * 员工当年度应出勤工作日
+ 调整数。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收益， 在不影响日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拟对最高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期限为
不超过 12 个月的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在上述额度
和有效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

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长春

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2023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由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3-021）。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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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苏州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英利”）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苏州英利担保金额为 15,00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苏州

英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00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以下担保：
1.� 为全资子公司即被担保人苏州英利向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申请的总

额度人民币 5,000.00 万元综合授信进行全额担保，担保总金额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
2. 为全资子公司即被担保人苏州英利向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的总

额度人民币 5,000.00 万元综合授信进行全额担保，担保总金额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
3. 为全资子公司即被担保人苏州英利向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金额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审

议批准公司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公司
为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此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计划预计额度范围内， 无需
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对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3）。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苏州英利成立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6720197161 注册资本人民

币 9,988 万元，注册地址为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岳镇村（台资科技创新产业园），法定代表人为林
上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英利主要从事：生产、加工、销售铝合金制品、滚压保险杠、塑料件、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苏州英利资产总额 76,065.46 万元，负债总额 52,627.15
万元，净资产 23,438.3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19%�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7,260.83 万元，净利
润 -208.5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所属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

围内，以有关主体与银行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根据其业务发展及生产运营需求情况， 符合公司整体业务

发展需要。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誉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财务风险可控，公司能有效
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可以保障公司
利益。 上述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
根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部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关于此项担保的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该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6.51 亿元（含本次），均为对全资及控股

子（孙）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44.86%。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21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30.46%。 公司不存在

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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